
 1 / 5 

 

南宁师范大学 2025 届少数民族预科班学生 

直升本科分流方案 

  

为规范有序，公平公正公开做好我校 2025 届少数民族预

科班学生直升本科分流工作，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

学校少数民族预科学生管理暂行规定》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

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》《广西民族大

学预科教育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实施细则》等文件精神，特

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直升本科计划安排原则 

（一）计划安排依据、原则 

1.选考科目要求以我校根据 2021 年《全国普通高校本科

招生专业选考科目指引（通用版）》编制并公布的“南宁师范

大学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（《指引（通用版）》）”为

依据。 

2.“科目范围一”要求必须选考物理的专业，直升本科计

划仅安排“首选科目物理”的学生选择。 

3.“科目范围一”要求必须选考历史的专业，直升本科计

划仅安排“首选科目历史”的学生选择。 

4.“科目范围一”不提选考科目要求的专业，原则上直升

本科计划可安排“首选科目物理”和“首选科目历史”的学生

选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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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部分特殊专业不安排直升本科计划 

艺术类专业、体育类专业、电子信息工程专业（与港澳台

合作办学）等有特殊要求的不安排直升本科计划。 

二、直升本科分流原则 

（一）综合素质测评成绩和排名按《广西民族大学预科教

育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实施细则》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二）按“综合素质测评成绩优先，遵循志愿”原则分流。

符合直升本科条件的学生，分“首选科目物理”和“首选科目

历史”两个类别，按预科学习期间综合素质测评成绩从高到低

排名顺序依次选择专业。 

（三）2024年高考“首选科目物理”的学生只能选择“首

选科目物理计划”的专业，“首选科目历史”的学生只能选择

“首选科目历史计划”的专业，对“再选科目”不作限制。《南

宁师范大学 2025 届少数民族预科班学生直升本科计划安排》

“再选科目”供选择专业时参考。 

（四）计划已选满额的专业，后续学生不能再选，每位学

生选定专业后须现场签名确认，现场公布。签名确认后，不允

许重新再选专业和更换专业。 

（五）直升本科分流结果报学校审批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招

生考试院审核备案。 

（六）学生自愿放弃选择专业的，原则上由我校直接安排

到有余额计划的专业，如果学生不服从学校安排的专业，作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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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处理。 

三、身体健康状况与直升本科专业受限 

（一）执行教育部、卫生部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共同颁布

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（教学〔2003〕3

号）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教育部、卫生部《关于进一步

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

业权利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0〕12号）等有关规定。 

（二）有下列疾病的学生，不能录取的专业如下： 

1.轻度色觉异常（俗称色弱）不能录取的专业：化学、应

用化学、生物科学、应用心理学、环境工程、高分子材料与工

程、学前教育、特殊教育。 

2.色觉异常 II度（俗称色盲）不能录取的专业，除同轻

度色觉异常外，还包括地理科学。 

3.不能准确识别红、黄、绿、蓝、紫各种颜色中任何一种

颜色的导线、按键、信号灯、几何图形不能录取的专业：除同

轻度色觉异常、色觉异常 II 度两类列出专业外，还包括房地

产开发与管理、公共事业管理、人力资源管理、文化产业管理、

土地资源管理。不能准确在显示器上识别红、黄、绿、蓝、紫

各颜色中任何一种颜色的数码、字母者不能录取计算机科学与

技术等专业。 

（三）除（二）列出不能录取专业外，学生要对照教育部 

卫生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印发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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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意见》（教学〔2003〕3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根据本人身体

健康状况慎重选择专业。 

四、直升本科分流要求 

（一）学生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学生证参加直升本科

分流，原则上由学生本人到现场选择专业。 

（二）如因特殊情况，学生本人不能在选择专业规定时间

内到现场选择专业的，按以下办法处理： 

1.学生以书面方式委托老师代其选择专业，由被委托人签

名确认选择的专业； 

2.无书面委托老师代其选择专业的学生，由工作人员及时

联系学生，并在其班主任或辅导员现场见证下，可以视频方式

口头委托老师代其选择专业，由被委托人签名确认选择的专业，

过后须补充书面委托书； 

3.无书面委托老师代其选择专业且联系不上的学生，视为

自动放弃选择专业。根据直升本科余额计划情况，由学校安排

其专业。 

（三）以委托方式选择专业的，须录制委托选择专业现场

全程视频音频备查。 

（四）每位学生选定专业的时间限 1 分钟内。若 1 分钟内

不能选定专业的,则安排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排名在不能选定专

业学生后面的学生选择专业,依此类推。待在 1 分钟内选定专

业的学生全部选完后,再安排未选定专业的学生按综合素质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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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成绩排名先后顺序依次选择专业，每位学生选定专业的时间

限 1 分钟内，如果还不能选定专业，则根据直升本科余额计划

情况，由学校安排其专业。 

五、直升本科的少数民族预科班学生须签订《南宁师范大

学 2025届少数民族预科班学生直升本科告知书》。 

六、本方案由南宁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宁师范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6月 


